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是促进农村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是

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

“水路田”作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面广、关联度

高，从全国范围看，普遍存在养护

不足的问题，而我省的问题相对更

加突出。为此，笔者深入调研后，

提出在我省探索“水路田”综合养

护创新机制有关建议，力争有效解

决我省养护问题，形成先进工作经

验和制度集成创新案例。

“水路田”基础设施，“水”指行

政区域内的河道、非省管水库、干

渠等水利设施，“路”指县道、乡道、

村道等农村公路，“田”指农田水利

设施。

笔者从养护标准、养护机制、

养护队伍、养护经费保障等方面对

“水路田”养护现状进行了系统的

调研。近年来我省在建设“水路

田”基础设施方面取得较好成效，

但随着建后养护任务逐渐增加，养

护不到位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影响

了“水路田”基础设施的正常使用

寿命，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具体问题如下：

首先，养护机制不适应高质量

养护工作的要求。一是缺乏长远

规划和有效监管，重建轻养问题突

出，养护覆盖面不足。例如，全省

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养护率不

足50%，养护面积与建成面积差距

较大，且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中的

道路、下田坡道、机耕桥、人行桥、

排水配套设施等尚未纳入养护范

围；全省农村公路优良路占比由

2022 年的 79.70% 下降至 2023 年

的 73.82%，存在“以建代养”的情

况。二是养护方式传统落后，与实

际需求不匹配，无法满足“水路田”

基础设施规模增长和质量升级的

双重需求。同时，随着农业现代化

的推进，农业计量设施等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也在不断升级，而这些设

施的养护需要更专业的技术支持，

传统的养护方式难以达到预期的

效果。三是养护管理边界不明确，

责任分工不完善。2018年机构改

革后，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职责

划归农业农村部门，水利部门负责

灌区渠首和干、支渠系等骨干灌排

工程，农业农村部门则通过高标准

农田项目开展田间灌溉工程建设，

骨干工程与农田末级渠系之间的

部分（通常是斗渠）往往处于管理

养护盲区，形成“肠梗阻”。在实践

中，由于小型水库灌区干渠、支渠

直接进入农田，“干、支、斗、农、毛”

中的下三级也因养护职责不清而

存在失管情况。四是缺乏有效的

管理体系，养护管理水平不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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